
结婚生子

都在租住的房子

“我和丈夫当初结婚时还是租的

房子， 虽然那时候没什么钱， 日子过

得倒也其乐融融。 后来丈夫辞职开公

司， 生意越做越大， 我也辞去了工作

专心带孩子， 没想到带着带着， 就成

了‘糟糠之妻’ 了……”

杨女士讲话带着东北口音， 她的

丈夫金先生却是福建人。 要不是早年

都来到上海上大学， 这“一南一北”

的两个人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有交集。

在大学相识相恋后， 杨女士和金

先生毕业没多久就结了婚。 因此， 虽

然结婚已有十年， 但杨女士年纪才三

十多岁， 看上去仍然十分年轻。

“我结婚早， 生孩子也早， 当初

孩子出生时， 我们一家三口还住在租

的房子里。 我妈来照顾我， 每天晚上

只能睡折叠床……都说‘患难见真

情’， 我的患难却是‘真心换来绝

情’。” 回忆往事， 杨女士不禁红了眼

眶。

杨女士告诉我， 丈夫金先生最初

跟着亲戚做点生意， 后来他觉得摸到

了门道， 于是辞去工作开了一家公

司。 随着公司生意逐渐上了正轨， 他

们决定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

“当时他的公司并没有赚到很多

钱， 于是找家里要了资助， 我父母也

出了一点钱。 我们拿出工作后的所有

积蓄， 还向银行贷了款， 终于买下一

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一家三口乔迁新居后， 丈夫的公

司也日益兴旺， 杨女士于是在丈夫的

要求下辞去了工作， 专心在家照顾孩

子。

但这样的好日子过了没几年， 杨

女士意外发现了丈夫出轨的情况。

“很多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忍一忍， 但

我的个性就是一分钟都忍不下去。”

经过一番大吵， 杨女士和丈夫达

成了离婚的共识， 并决定儿子由杨女

士抚养， 只是对于房子的分割， 丈夫

坚持“谁出钱多就归谁”。

为此， 杨女士决定找律师咨询一

下。

房产归属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当初购买这处房产的出资， 除

了你们夫妻双方的积蓄和银行贷款，

还有你们双方父母的资助， 出资情况

比较复杂。”

我向杨女士分析， 他们夫妻双方

父母的出资， 由于当时都没有明确只

赠与自己子女一方， 房屋又登记在夫

妻两人名下， 因此这处婚后购买的房

屋应当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

对于此类房产， 相关司法解释明

确了离婚时进行分割的原则， 即“以

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 综合考虑共

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 离婚过

错、 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

市场价格等因素， 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

所有， 并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

合理补偿”。

基于这一原则， 具体的分割方案还

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一般来说会基

于公平原则， 适当向无过错方、 抚养子

女方倾斜， 并没有房子“谁出钱多就归

谁” 的说法。

由于杨女士的丈夫金先生有出轨的

情况， 对于离婚存在过错。 而杨女士希

望取得儿子的抚养权， 丈夫对此也基本

同意。 从离婚后确保孩子成长环境不发

生大的变化这一角度， 由抚养孩子的杨

女士取得房屋所有权显然更好。

“当然， 如果你取得房子的所有

权， 就需要给丈夫相应的补偿。 首先，

需要双方对房屋的市场价值达成共识，

或者经评估确定价值。 在此基础上， 再

结合出资情况确定补偿数额。”

支付补偿

终于达成离婚协议

听了我的分析， 杨女士先是长舒了

一口气， 但听到涉及补偿问题时， 她又

皱起了眉头。

“按照房子目前的市场价值和他家

当初出资的情况， 我如果想拿到房子，

需要给他的补偿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如

果放弃房子拿补偿， 我带着孩子还要另

外买房或者租房， 也是一件麻烦事

……”

我告诉杨女士， 对于补偿的数额和

具体方式， 也是双方可以重点进行协商

的。 而且在财产分割问题上， 相关法律

规定还是更有利于杨女士的。

首先， 《民法典》 规定了夫妻共同

财产分割“照顾子女、 女方和无过错方

权益的原则”， 包括共有房产的分割和

其他共同财产的分割。

其次， 《民法典》 明确： 夫妻一方

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

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

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给予补

偿。

最后， 《民法典》 规定有重婚、 与

他人同居、 实施家庭暴力等重大过错导

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

偿。

这次咨询之后， 杨女士在后续协商

过程中和我保持了联系， 她和金先生的

分歧也在不断缩小。

不久后， 杨女士告知她已经和丈夫

终于达成了离婚协议， 确定了她拿房子

并给与丈夫补偿的方案。 在具体支付方

式上， 一部分在丈夫向她支付的共同财

产分割部分中抵扣， 剩余部分则通过减

半收取每月抚养费的方式折抵。

□ 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我国 《民法典 》 规定 ：

离婚时， 夫妻的共同财产由

双方协议处理 ； 协议不成

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

具体情况， 按照顾子女、 女

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

决。

现实中， 夫妻购房由一

方或者双方父母提供资助的

情形十分常见， 此类房产在

离婚时的分割相对来说也比

较容易引发纠纷。

对于这类情形，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

典 〉 婚 姻 家 庭 编 的 解 释

（二）》 明确：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

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

出资， 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

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 ，

按照约定处理；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 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时， 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

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

有， 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

孕育共同子女情况、 离婚过

错、 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

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

素， 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

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

偿的具体数额。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

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部分

出资或者双方父母出资， 如

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

资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 ，

按照约定处理；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 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时，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

事人诉讼请求， 以出资来源

及比例为基础， 综合考虑共

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

况、 离婚过错、 对家庭的贡

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

价格等因素， 判决房屋归其

中一方所有， 并由获得房屋

一方对另一方予以合理补

偿。

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可以

看出， 无论子女婚前还是婚

后购房， 父母在提供资助时

如果意图是赠与， 且只想赠

与给自己子女， 务必与子女

签订书面的 《赠与协议 》 ，

明确出资性质、 对象， 并保

留付款凭证。

如果出资意图是借款 ，

也应当开诚布公地说明， 并

签订书面的 《借款协议 》 ，

明确借款主体是夫妻双方还

是子女一方。

这样就能减少离婚时由

此产生的争议， 确保子女的

房产权益在离婚时不会遭受

损害。 一旦约定不明， 离婚

时的分割就需要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了。

父母资助购房

离婚如何分割

律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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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婚后购买房产时丈夫家人提供了资助，虽然自己的父

母也出了一点钱，但在协商离婚时，丈夫提出房子“谁出钱多就

归谁”。

但杨女士希望争取儿子的抚养权，为了确保孩子的成长环

境不发生大的变化， 她更想拿到房子……

双方父母资助

婚后购置新房

夫妻面临离婚

谁出钱多归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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